新乡市财政局

开展会计领域行政相对人违法风险点防控制度

　实施行政相对人法律风险防控制度，是为了促使行政相对人积极预防、主动纠正违法行为的一种柔性执法制度，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提前介入、主动提醒，及时实施行政指导，最大限度的防控行政相对人违法风险，帮助行政相对人预防违法风险,提醒行政相对人积极预防违法风险。

近年来，通过会计监督检查发现存在没有聘用专业会计人员担任会计，未按《会计法》规定实行会计和出纳分设，取得的原始单据不完整、不符合规定以及违规列支现象，以上问题造成单位的财务管理不规范、随意性强，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。为此,市财政局在2022年梳理的会计领域行政相对人违法风险点基础上，2023年继续梳理了1个常见低风险风险点：
风险点：购置资产的支出未记资产，记入其他费用支出，改变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标准

表现形式：

将购置资产的相关支出，记入其他费用支出，改变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标准，对会计事项产生影响。

危害后果：

造成国有资产流失。

法律依据：

《会计法》第二十六条　公司、企业进行会计核算不得有下列行为：（一）随意改变资产、负债、所有者权益的确认标准或者计量方法，虚列、多列、不列或者少列资产、负债、所有者权益；《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》第三十九条　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对企业可以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可以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：

(一)随意改变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标准的；

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： 

根据《河南省财政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（豫财法〔2021〕3号）河南省财政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——— 《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》部分 一、违反 《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》第三十九条的行政处罚。违法行为情形和裁量基准 (一)随意改变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标准的。

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 随意改变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标准,对会计事项产生影 响,涉及金额在100万元以下。 裁量基准:责令限期改正,对企业可以处以 3000 元以上 8000元以下的罚款;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,可以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。

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 随意改变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标准,对会计事项产生重大 影响,涉及金额在10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。 裁量基准:责令限期改正,对企业可以处8000元以上15000 元以下的罚款;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, 可以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 随意改变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标准,对会计事项产生重大 影响,涉及金额在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。 裁量基准:责令限期改正,对企业可以处15000元以上3万 元以下的罚款;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, 可以处1万元以上至15000元以下的罚款。会计人员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。 

情节特别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 随意改变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标准,对会计事项产生重大 影响,涉及金额在500万元以上。 裁量基准:责令限期纠正,对企业可以处3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的罚款;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,可 以处1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。会计人员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财政部门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。

防控措施：

建立健全单位内控、内审制度，由内审机构对单位财务机构定期进行内审。 

严格执行《财政检查工作办法》、《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》、《财政部门内部监督检查办法》和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规定，财政部门认真开展财政监督检查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督促单位限期整改。
 重点对单位负责人、财务机构负责人及其经办人员等进行警示教育，促使单位负责人自觉树立遵守财经纪律、法规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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